
附件2：
中评协关于开展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工作的补充通知
中评协[2014] 77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(注册会计师协会) ，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: 

为进一步完善新业务报备工作制度，推动资产评估机构拓展市场和创新业务，按照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开展资产评估行业新业务报备工作的通知》（中评协[2012]170号）要求，结合行业实际情况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备范围
新业务报备的主体是指中评协及各地方协会团体会员，不是以资产评估行业团体会员名义承接的业务不属于报备范围。
此次报备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开展的新业务。
二、报备材料
参照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开展资产评估行业新业务报备工作的通知》（中评协[2012]170号）的相关要求填写，其中，价值类型参见《资产评估行业市场开拓路线指引（2013）》（中评协[2013]219号）分类标准。 

三、报备要求
各报备机构对报备材料中涉及的评估机构、委托方、被评估方等信息进行保密处理，以保证最终新业务评比认定的客观性。同时报送的评估报告、评估说明或其他专业报告应提供电子版。
各报备项目填报项目负责人1人，其他参与该项目并发挥重要专业作用的，可以增加1人。
报备的新业务应具有市场推广价值，并遵循行业准则或通用规范，确保项目质量。上期报备过的新业务项目不得重复报备。
四、报备时间
各单位应于2014年7月底前将有关材料汇总报送中评协。
五、其它事项
未尽事项仍按照《关于开展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工作的通知》（中评协[2012]170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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